
申请表格 B  

校舍分配工作 
申请分配政府兴建校舍以作更换获分配的中学建校用地∕校舍之用 

 

填写本表格前，请细阅载于附录 I 的填表须知。  

(每份表格只可申请更换一所获分配的中学建校用地∕校舍。 ) 

原本获分配之中学建  直接资助学校 中学  建校用地 
校用地∕校舍类别：   资助学校 高中学校  校舍 
   私立独立学校     
        
获分配之年份：  地点：  
所遇到之问题：  
  
  
 
 
申请团体的注册名称：  

(中文 )  

(英文 )  

通讯地址：  

(中文 )   

(英文 )   

联络人姓名：  

(中文 )                     *(先生 /太太 /女士 ) (*请 删 去 不 适 用 者 ) 

(英文 )     

职位：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所需文件核对清单：  夹附于后  

1. 申请团体的公司注册文件   

2. 申请团体的组织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 (请填写附页 )  

3. 申请团体的免税证明书   

4. 申请团体所开办的学校或非牟利社会服务机构一览表 (须列
明学校或机构的名称、地址及所属类别 ) 

 

5. 一式十五份(i)办学计划书[连附件不应超过十页]连同不超
过三页的摘要，以及(ii)现时营办学校一览表，列明学校名
称、地址及所属类别。申请团体亦可以在计划书内引用现时
营办的其它学校为例子以支持其办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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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获分配校舍，申请团体须承诺会：  

(a) 推行各项教育统筹局推广的教育新措施；以及  

 

(b) 放弃于申请表格第一页所述于先前获分配之中学建校用地∕校舍。  

 

 

 

 

 

申请团体负责人的姓名  

盖章 

(中文 ) ：   

(英文 ) ：   

职位  ：                        

团体  ：                        

签署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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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 

申请分配校舍须包括的标准条文 

 
为符合申请分配校舍所需的资格，申办团体递交的组织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必

须包括下面列出的全部标准条文。请在右列长方格内填写申办团体之组织章程大纲及

章程细则内与标准条文相符的条文编号。 
 
假如标准条文中的任何一项条文并未包括在申办团体的组织章程大纲及章程细

则内，请在有关长方格内写上「没有」。申办团体须就其组织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作出

相应的修订，并就有关修订取得公司注册处处长的批准。 
 

标准条文 条文编号

组织章程大纲 
 

1. 
 

本会设立的宗旨为：- 

   (应于此处列出宗旨) 
 

 (1) 设立及营办一间或多间非牟利学校。  
 (2) ⋯⋯  
 (3) ⋯⋯  
 
 

(n) 作出为达到上述宗旨所附带或有助于达到上述宗旨的一切任何其它合
法事情。 

宗旨的一切任何其它合

法事情。 
  

      
  但：- 但：-   
  

  

i. i. 本会如接受或持有任何可能受任何信托规限的财产，只会按法律所
容许的方式，并在顾及该等信托的情况下，对该等财产加以处理或

投资。 

本会如接受或持有任何可能受任何信托规限的财产，只会按法律所

容许的方式，并在顾及该等信托的情况下，对该等财产加以处理或

投资。 

  

    
  

  

ii. ii. 
  
  

本会的宗旨不得扩大至规管工人与雇主或工人组织与雇主组织之

间的关系。 
本会的宗旨不得扩大至规管工人与雇主或工人组织与雇主组织之

间的关系。 
  

    
2. 2. 本组织章程大纲及组织章程细则有效施行之时，不得予以任何增加、改动
或修订，除非该等改动先前已提交及获公司注册处处长书面批准。(见注

本组织章程大纲及组织章程细则有效施行之时，不得予以任何增加、改动

或修订，除非该等改动先前已提交及获公司注册处处长书面批准。(见注)

 

   
3. (1) 本会的收入及财产，不论何时取得，只准纯粹用以促进本组织章程大纲

所列出的宗旨。(见注) 

 

    
 (2) 除下文第3(4)及3(5)项另有规定外，不得将本会任何部份的收入及财产，

直接或间接以股息、花红或其它形式付给或移交本会的成员。(见注) 
 

    
 (3) 本会管理委员会或管治团体任何成员，均不得被委任担当本会任何受薪

或支取费用的职位。除下文第3(5)项所规定外，本会不得以金钱或金钱

的等值，向管理委员会或管治团体任何成员支付酬金或其它利益。(见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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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章程大纲的条文并不阻止本会出于真诚向属下任何职员或佣工，或不
属管理委员会或管治团体的任何成员，支付合理及恰当的酬金，作为他

们确实为本会提供服务的回报。(见注) 

 

    
 (5) 本章程大纲的条文并不阻止本会出于真诚：-  
  a) 向管理委员会或管治团体任何成员支付他们所垫付的开支；  
  b) 向借出金钱予本会的任何成员或管理委员会或管治团体任何成员，

支付利息，款额按年息率不超逾当其时香港上海丰银行有限公司

所订定的港元贷款最优惠利率加两厘计算； 

 

  c) 向转让或出租物业予本会的任何成员或管理委员会或管治团体任何
成员，支付合理及恰当的租金； 

 

  d) 以金钱或金钱的等值，向与本会成员或管理委员会或管治团体成员
有利益关系的法人团体(纯粹因为前者为后者的成员，占有不超逾百

分之一的资本及控制不超逾百分之一的表决权)支付酬金或其它利

益。 

 

 (见注)  
     
 (6) 任何人均无须为其可能因按上文第3(4)或3(5)项所适当支付的款项而得

到的任何利益作出交代。(见注) 

 

    
4. 成员的法律责任是有限的。(见注)  
   
5. 本会每名成员均承诺于其为成员期间或不再是成员之后 1年内一旦清盘

时，分担提供不超过……元的所需款额予本会的资产，以用于偿付本会在
其不再是成员前所订约承担的债项及债务，支付清盘的费用、收费及开支，

以及用于调整分担人之间的权利。 

会在

其不再是成员前所订约承担的债项及债务，支付清盘的费用、收费及开支，

以及用于调整分担人之间的权利。 

  

      
6. 6. 当本会清盘或解散时，如清偿一切债项及债务后，尚有财产剩余，则该等
财产不得付给或分配予本会的成员。该等财产必须赠予或移交跟本会有相

似宗旨的其它机构；而该等机构在禁止将收入及财产分配予成员方面的规

定，亦至少一如本组织章程大纲第 3条列明的限制一般严格；此等机构将

由本会的成员于本会解散时或之前选定，如事前未有就此事作出决定，便

由对慈善基金有司法管辖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大法官裁定；倘不

能按照上述条款实行，便得将有关财产拨作某些慈善用途。(见注

当本会清盘或解散时，如清偿一切债项及债务后，尚有财产剩余，则该等

财产不得付给或分配予本会的成员。该等财产必须赠予或移交跟本会有相

似宗旨的其它机构；而该等机构在禁止将收入及财产分配予成员方面的规

定，亦至少一如本组织章程大纲第 3条列明的限制一般严格；此等机构将

由本会的成员于本会解散时或之前选定，如事前未有就此事作出决定，便

由对慈善基金有司法管辖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大法官裁定；倘不

能按照上述条款实行，便得将有关财产拨作某些慈善用途。(见注) 

 

 
注：如属现有的注册公司，其组织章程大纲若没有附载所需的相关条文，则必

须把所需条文加入组织章程细则内。 

 

  

组织章程细则 
 

学校校董会  
    
1. (i) 董事须按《教育条例》的规定，为每间由所属组织设立或营办的学校，

提名适当人选出任学校校董会的成员。学校校董会须按《公司条例》

注册成立，或属根据《教育条例》而设立的法团校董会。在符合《教

 

 



申请表格 B  

 

育条例》的规定下，获委任或选出为学校校董会成员的人士，任期不

限或可以为一段固定限期，并须按《教育条例》的规定，向教育统筹

局常任秘书长申请注册成为该校校董。 
    
 (ii) 在符合《教育条例》的规定下，董事可罢免或解除学校校董会某成员

的职务。凡被罢免或解除职务，以及任期届满后不获董事再度委任或

延长任期的成员，均须按《教育条例》的规定，把辞去注册校董职务

一事，以书面通知教育统筹局常任秘书长。 

 

    
 (iii) 董事或学校校董会须按《教育条例》的规定提名另一位人士，以接替

被罢免或解除职务或任期届满的学校校董会成员出任该职位，而该获

提名人士须按《教育条例》的规定，向教育统筹局常任秘书长申请注

册为校董。 

 

    
 (iv) 学校校董会的成员可以由董事出任，但这并非必要条件。  
    
2. 学校校董会的特别职责，是根据《教育条例》的规定管理该学校，并在各
方面均须达致令教育统筹局常任秘书长满意的程度。 

 

 

 

  


	?准?文
	??章程大?
	??章程??


